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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鼓勵學生積極推動社團活動，訓練自主能力，以達自我成長、回饋

社會及健全社團組織發展，社團活動及器材設備經費依社團性質及

活動內容酌予補助，以期資源有效運用，特訂定「育英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學生社團活動經費及器材設備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社團申請活動或器材設備經費補助應依以下補助經費來源補助規

定辦理： 

一、 教育部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以下簡稱學輔經費)。 

二、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以下簡稱獎勵補助經費)。 

三、 其他補助經費。 

四、 學校經費。 

第三條 各學生社團應於每年十月前提出次年度之活動及經費預算計畫、器

材設備需求，並由本校學生事務處體育暨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

體課組)彙整。 

第四條 各項活動、研習申請及辦理流程： 

一、 欲辦理活動之社團至遲於活動實際執行日二週前，檢附學生社

團活動申請表及計畫書向體課組提出申請，體課組依照當年度

核配經費核給社團補助經費。 

二、 計畫書須詳細撰寫活動時間、地點、對象、內容及經費預算。 

三、 申請參加校外研習活動補助者，需附上研習單位所發予公文及

課程內容，併同計畫書提出申請。 



四、 備齊前述資料後，依序送交學生會、學生事務處及各會辦單位，

經校長核可後，始可動支各項經費及辦理活動。 

五、 活動結束二週內應檢據核銷及繳交成果報告，成果報告內應包

含活動申請表、計畫書、活動成果、支出項目明細表、經費收

支結算表(應加註傳票號碼)及相關附件等；全校性研習活動應

另含問卷回饋統計分析。 

六、 活動未獲補助或經費不足時，則可由社費等自籌款項勻支。 

第五條 獲得補助之社團，可預支補助經費，惟款項應由社團指導老師負責

掌控經費及沖銷償還；如該社團為校外指導老師，則由學生事務處

體課組個別協助辦理。 

第六條 社團所購置之一萬元以上或耐用年限超過二年器材設備，應列入社

團財產；如購置一萬元以下之物品器材，需另提申請；並由體課組依

次年度補助經費核定項目，向總務處提出採購申請流程。 

第七條 注意事項 

一、 社團補助經費若有餘款應悉數繳回。核報不實者，由體課組追

回補助費用，並視情節輕重按校規議處，且下學期不得申請經

費補助。 

二、 若逾期經體課組通知仍未辦理核銷結案作業，未核銷部份之經

費由申請社團自行負責。 

三、 各社團前學期核報狀況及成效、評鑑成績、參與幹部座談會記

錄、參與社團博覽會及學生社團幹部領導知能研習營等重大活

動之參與情形，列為經費補助之參考。 

四、 如有特殊情況之活動，得以專案申請方式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